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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鼓勵教師團隊合作，提升教學專業知能，精進教學策略與技巧，以

期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特訂定「亞洲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社群實施要

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(以下簡稱教師社群)由本校透過各教學單位及

教學資源暨教師專業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教發中心)組成，各社群由其

中一名教師擔任召集人，負責社群活動之規劃及彙整相關研習成果。 

三、本校為鼓勵教學創新，鼓勵不同領域教師跨域組成教學創新相關特色

社群，並鼓勵邀請產業/實務界人士與學生代表參與討論；共同合作發

展創新教學模式；包含：(一)教學創新理論與技巧研討；(二)共同設

計課程與撰寫教學計畫，包括課程規劃、教學大綱、教案與教材編製

審查要點及推廣與運用、教學策略與技巧研討社群、學習評量、學習

輔導等等；(三)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；(四)教學創新研發等創新教

學。 

四、另為推動教師追求創新卓越，教師得視專業成長與生涯發展目標，自

組其他教學、研究、產業合作相關社群。 

五、教師社群得視需要向教發中心申請社群活動經費補助。補助經費以業

務費為限，不補助資本門與人事費。每學期初公開申請一次；視需要

得依教學創新政策所推動之特色主題社群計劃，主動邀請有熱誠之相

關教師提出計畫。 

六、教師社群得辦理創新教學理論與技巧新知；實作與觀摩、教案撰寫、

教學研究以及經驗傳承之研習會或工作坊，所需經費得另案申請補

助。 

七、教師社群合作網絡得推薦優良創新課程或課程模組，並向資訊處遠距

中心申請協助課程錄影及上網，製作成數位課程，發揮擴散效應。 

八、教師社群活動經費補助審議會議由各院院長及教發中心主任組成，並

由副校長為召集人，教發中心組長為執行秘書，視需要召開會議。 

九、教師社群召集人及社群成員均由教發中心發給證明文件。 



十、各社群應於每學年結束前一個月向教發中心提出該社群之活動報告，

包括社群名稱、目標、組成成員基本資料、簽到表、活動紀錄、活動

成果及活動集錦等；並視需要辦理成果分享會。教發中心得就教師社

群活動或成果傑出者,經教師社群審議會議決議後，簽請敘獎。 

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